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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018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6日使用人民币62,89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于 2025 年 3月 5日到期。 

 由于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公司预计无法按期将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62,898.00 万

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0 号）核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9,493.84 万股新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90,560,875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702,999,996.25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92,999,996.2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10,000,000.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全部到帐，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后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0412

号）。 

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04,540.5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62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62,898.00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万元） 

已累计投资

金额（万元） 
投入进度（%） 

国开东方股权收购项目 186,000.00 186,000.00 100.00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B 地块一级土地开

发项目 
135,000.00 136,020.75 100.76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C 地块一级土地开

发项目 
122,000.00 122,849.65 100.70 

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 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 218,000.00 159,670.10 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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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公司和子公司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 200,000.00 200,000.00 100.00 

合计 861,000.00 804,540.50 ——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04,540.5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62 万元，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62,898.00 万元。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62,89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8 日披露的《东

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及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3）。公司使用人民币 62,89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将于 2025 年 3 月 5 日到期。 

四、本次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 

近几年，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走弱及消费持续低迷等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持续亏损，融资渠道收窄，资产处置进度缓慢导致资金回笼未达预期，

公司债务负担持续加重，流动资金紧张，存在债务逾期、被银行等金融机构宣布贷款

提前到期以及诉讼等情况。由于前述原因，公司暂时无法按时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五、下一步归还计划 

公司正积极通过多种途径筹措资金，加快推进资产处置，争取早日实现资金回笼、

尽快归还募集资金。 

六、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2 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

工作，并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

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

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2、公司虽已于前期推进预重整，但对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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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号)(以下简称“《重整纪要》”)予以自查，因公司已被立案调查，且存在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的风险，属于《重整纪要》第 9 条“不具备作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的情

形，公司存在不符合重整条件的风险。 

3、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提交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暨风险提示公告》，因东方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流动性暂时趋紧，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

务公司存款出现大额提取受限情形。截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

务公司存款余额 16.40 亿元、贷款余额 6.66 亿元。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已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化解财务公司相关

风险的承诺函》，承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处置等方式支持东方财务公司化解流动

性资金不足问题，相关承诺将在未来 3-6 个月内完成。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

款大额提取受限风险化解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公司将继续督促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落实承诺，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

相关承诺履行的进展情况。 

公司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2月 14日 


